
立法會 CB(2)612/19-20(01)號文件 
 

2020 年 2 月 18 日會議  
資料文件  

 

 
 

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 
 

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 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情況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《最低工資條例》（第608章）（下稱「條例」）自2011年
5月起實施。條例訂立法定最低工資制度，設定工資下限，以防止

工資過低，並同時確保不會嚴重損害香港勞工市場的靈活性、經

濟發展和競爭力，以及盡量減少低薪職位流失。 1  
 
 
勞工市場情況   
 
3.  法定最低工資實施以來，香港整體的失業率大致維持在相

對低的水平。直至 2019年前，勞工市場逐步趨緊，不過，由於經

濟在 2019年第三季步入衰退，失業情況面對的壓力與日俱增，尤

其是當中受經濟環境轉差重創的與消費相關行業。然而，經季節

性調整的失業率雖然由 2019年第二季的 2.8%（超過 20年的低位）

上升至第四季的3.3% 2，但仍較最低工資實施前的期間（2011年2 月
至4月）略低0.3 個百分點。  
 
4.  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有助吸引更多人投入或重投勞工市

場。總就業人數在2019年第四季達3 817 800 人，較最低工資實施

前（ 3 542 300 人）增加 275 500 人，其中超過八成的升幅來自女

性（231 600 人）。另一方面，較年長人士的就業人數較法定最低

工 資 實 施 前 明 顯 上 升 ， 50 歲 及 以 上 人 士 的 就 業 人 數 增 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條例，最低工資委員會正進行新一輪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討，並

會在本年 10 月底前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交建議報告。  
2  2019 年第四季的失業率（經季節性調整）及就業人數為臨時數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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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5 300 人  3，他們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亦上升2.6個百分點至42.4%。 
 
5.  自法定最低工資推行後，基層僱員的就業收入持續得到顯

著改善。在2019年9月至11月，收入最低「十等分」組別全職僱員  4

的平均每月就業收入較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前的期間累計上升

65.0%，在扣除通脹後的實質升幅為23.6%。  
 
 
宣傳及推廣   
 
6.  勞工處透過不同途徑及進行全港性的宣傳活動，促進僱主

及僱員了解他們在法定最低工資制度下的責任和權益。有關的宣

傳活動包括播放電視宣傳短片和電台宣傳聲帶；舉辦巡迴展覽；

在公共交通工具、報章、僱主組織及勞工團體的刊物刊登廣告；

在公用服務帳單內刊登宣傳訊息；在戶外展示宣傳橫額；在各區

行人通道、天橋柱身及行人隧道牆壁張貼宣傳廣告；在手機應用

程式和網上平台上載宣傳訊息；以及在報章刊登特稿和漫畫等。

勞工處亦不時舉辦講座，向僱主、僱員、人力資源從業員及市民

大眾講解條例的規定。  
 
7.  勞工處亦印備宣傳海報和單張、「法定最低工資簡明指

引」、「法定最低工資：僱主及僱員參考指引」，以及為飲食、

零售、物業管理、保安服務、清潔服務、酒店、旅遊、物流及地

產代理九個行業制訂的行業性參考指引，供僱主、僱員及有關人

士參考。勞工處透過部門網頁及不同渠道，包括勞工處相關辦事

處、其他政府部門（包括民政事務總署各區民政諮詢中心、郵政

局、公共圖書館及街市等），以及其他相關機構（包括醫院管理

局的醫院和診所、大廈業主立案法團、屋邨互助委員會、非政府

機構、僱主組織及勞工團體等），廣泛派發有關的參考資料。市

民大眾亦可透過勞工處網頁提供的「最低工資參考計算機」，快

速及初步計算最低工資作參考。   
 
 
諮詢及調停服務  
 
8.  勞工處的電話查詢熱線2717 1771（由「1823」接聽）提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 50 歲及以上人士的就業人數在最低工資實施前的期間（ 2011 年 2 至 4

月）為 929 300 人，在 2019 年第四季則為 1 264 600 人。  
4 撇除法定最低工資所不適用的政府僱員及留宿家庭傭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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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小時服務，解答市民對條例的規定的查詢。該熱線接獲有關法

定最低工資的查詢，由2011年4月（即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前的月份）

的13 946宗，大幅下降至2019年12月的153宗，顯示公眾已熟悉法

定最低工資的規定。  
 
9.  勞工處的勞資關係科透過 10個分區辦事處，為有需要的僱

主和僱員提供有關條例的諮詢面談及自願性的調停服務，積極協

助勞資雙方化解分歧。如僱主及僱員在遵行法定最低工資時遇有

疑問，可尋求該科的諮詢面談服務，或在有需要時使用調停服務。

勞工處會積極跟進所有僱員懷疑其僱傭權益受損的個案。  
 
 
巡查及執法   
 
10.  勞工處一直採取多管齊下的執法策略，包括主動視察各工

作場所及對低收入行業採取針對性執法行動，以確保條例得以遵

守。勞工督察在進行巡查時，會向僱主和僱員解釋條例的規定。

如發現違例事項，勞工督察會要求僱主採取符合條例規定的適當

措施，包括立即向僱員補發工資差額。勞工處亦廣泛宣傳其投訴

熱線（2815 2200），鼓勵僱員盡快舉報懷疑違反條例的個案；對

所有投訴，處方都會迅速調查。勞工處會繼續致力進行執法行動，

確保僱主遵從條例，並依法追究蓄意違法的僱主及公司負責人員。 
 
11.  自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後，截至 2019年年底，勞工督察共進

行 386 794次巡查以執行條例；連同舉報個案，勞工處共發現 212
宗懷疑違反條例的個案。除了少數個案的僱員其後撤銷投訴等情

況外，勞工處已確認上述個案的僱員獲付法定最低工資或補發工

資差額。同期，僱主因短付法定最低工資而被定罪的傳票共有 55
張。僱主遵行法例的整體情況至今令人滿意。  
 
 
殘疾僱員的生產能力評估  
 
12.  根據條例，殘疾僱員與健全僱員同樣受到法定最低工資的

保障。條例並提供特別安排，讓殘疾僱員可以選擇認可評估員為

他們進行生產能力評估，從而釐定他們應獲得不低於法定最低工

資的薪酬，抑或收取按生產能力釐定的工資。條例規定啟動評估

的權利只屬於殘疾僱員，而並不屬於僱主。這項特別安排是因應

社會及一些持份者擔心部分殘疾僱員可能會遇到就業困難，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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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殘疾僱員的工資保障和就業機會兩者之間取得適當平衡。  
 
13.  自法定最低工資實施後，截至 2019年年底，殘疾僱員根據

條例完成生產能力評估的個案共有657宗，當中98%的個案獲評定

生產能力水平在50%或以上，獲評定生產能力水平在70%或以上的

個案則佔64%。已進行評估的殘疾僱員在完成評估後所收取的工資

水平，一般都較條例實施前或評估前為高。據殘疾及復康界別的

組織反映，大部分新入職的殘疾僱員已獲支付法定最低工資水平

或以上的薪酬，並無需要進行評估，所以評估個案為數較少。  
 
 
總結  
 
14.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 
 
 
 
勞工及福利局  
勞工處  
2020 年 2 月  
 


